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２５９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５０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

６２８．１３３０

万股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和第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实行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目（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根据《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本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收到中证登上海分

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根据《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完

成了本次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１

、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６

日， 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审议〈无锡

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 本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

Ｅｄｗａｒｄ Ｈｕ

（胡正国）已对前述议案回避表

决。同日，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２

、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６

日， 本公司在公司会议室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

务进行了公示。 截至在公示期届满，本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

何异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７

日，本公司监事会公告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

明》。

３

、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审议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 及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４

、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以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 按照本公司拟定的方案授予

１

，

５２８

名激励对象

７０８．５５

万限制性股票。本公司董事中作为激励对象的

Ｅｄｗａｒｄ Ｈｕ

（胡正国）已对前述议案回避

表决。同日，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二）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１

、股票来源：本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

Ａ

股普通股

２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３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４５．５３

元

／

股

４

、激励对象名单及实际授予情况

在资金缴纳过程中， 共有

１

，

３５３

名激励对象实际进行申购，

１７５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

未参与认购。 因此本公司本次实际向

１

，

３５３

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６

，

２８１

，

３３０

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分配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时本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Ｅｄｗａｒｄ Ｈｕ

（胡正国）

董事、首席财务官、首

席投资官

９．１０ １．４５％ ０．００９％

Ｓｔｅｖｅ Ｑｉｎｇ Ｙａｎｇ

（杨

青）

副总裁

６．４８ １．０３％ ０．００６％

ＳｈｕｈｕｉＣｈｅｎ

（陈曙辉）

副总裁

９．４７ １．５１％ ０．００９％

姚驰 董事会秘书

１．３４ ０．２１％ ０．００１％

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

１

，

３４９

人

６０１．７４３ ９５．８０％ ０．５７７％

合计

１

，

３５３

人

６２８．１３３ １００％ ０．６０３％

注：

１

、上述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２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无

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时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

。 本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

过《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时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０％

。

除

１７５

名激励对象未参与认购外， 本次授予登记的其他激励对象与本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截止首次授予日）》完

全一致。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及解除限售安排

１

、首次授予权益部分的有效期

首次授予权益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首次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４８

个月。

２

、限售期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２４

个月、

３６

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

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解除限售后，本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本公司回购注销。

３

、解除限售安排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部分解除限售安

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

成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

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

成之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解除

限售的当期限制性股票，本公司将按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

价格。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本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事宜。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德师报（验）字（

１８

）第

００４７２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收到

１

，

３５３

位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股本）合计人民币

６

，

２８１

，

３３０

元；新增实收资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激励对象缴纳的认

购限制性股票的出资额人民币

２８５

，

９９１

，

０３９．０６

元已全部缴存本公司账户内，其中：人民币

６

，

２８１

，

３３０

元计入股本， 人民币

２７９

，

７０７

，

６２４．９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 激励对象多缴款人民币

２

，

０８４．１６

元计入其他应付款。 本公司已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本公

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均为人民币

１

，

０４８

，

２６６

，

８８６．００

元。

四、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为

６

，

２８１

，

３３０

股，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五、首次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 本公司的股份总数由

１

，

０４１

，

９８５

，

５５６

股增加至

１

，

０４８

，

２６６

，

８８６

股。公司实际控制人

Ｇｅ Ｌｉ

（李革）及

Ｎｉｎｇ Ｚｈａｏ

（赵宁）、刘晓钟、张朝晖共同控制

本公司的股份数量不变，其共同控制本公司表决权比例由授予登记完成前的

３１．０３３０％

变更

为授予登记完成后的

３０．８４７１％

。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六、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证券类别

（单位：股）

本次授予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授予后

变更前股数 比例 变更股数 变更后股数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９３７

，

７８７

，

０００ ９０％ ６

，

２８１

，

３３０ ９４４

，

０６８

，

３３０ ９０．０５９９％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１０４

，

１９８

，

５５６ １０％ ０ １０４

，

１９８

，

５５６ ９．９４０１％

三、股份总数

１

，

０４１

，

９８５

，

５５６ １００％ ６

，

２８１

，

３３０ １

，

０４８

，

２６６

，

８８６ １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七、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所筹集的资金的用途

本次激励计划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

值进行计算。

本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本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

生一定的影响，预计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２０１８

年

（万元）

２０１９

年（万元）

２０２０

年（万元）

２０２１

年（万元）

６２８．１３３０ １７

，

５５６ ２

，

０１６ １０

，

７５１ ３

，

５９０ １

，

１９９

上述仅为测算数据，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对本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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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２

证券简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４７

关于控股子公司四机赛瓦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

产品被认定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四机赛瓦石油钻采

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机赛瓦公司”）的油气井封层桥塞产品被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工业经济联合会确定为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具体详见工信部官网发布的《工业和信

息化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关于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单项冠军产品名单的通告》

（工信部联产业函〔

２０１８

〕

３９７

号）。

该评审认定由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实施，目的在于引导制造业企

业专注于细分产品领域精耕细作，培育提升更多的制造业全球单项冠军，推动产业整体迈向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四机赛瓦公司一直专注于油气开采设备和工具的研制， 产品在国内外拥有良好的品牌

影响力和市场认知度。 研制的油气井封层桥塞，以不怕入井途中磕碰、可有效防止遇阻等优

势，成功替代进口，大大降低了钻井成本，成为钻井公司的首选产品。

公司产品入选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名单， 是对公司在油气开采业务领域的技术

实力和行业地位的充分肯定，这将有助于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和行业竞争力，对公司未来发

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今后公司将继续专注于油气开采用产品链的拓展，持续加大创新投入，

延伸产品价值链，全面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行业影响力，在油气开采领域进一步做专做

精做特，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０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５３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

１％

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

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公

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８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股份

回购。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

１５１

）。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

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１％

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３

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

份数量

５

，

９８８

，

５２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０％

，最高成交价为

６．３８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６．０６

元

／

股，成交总额

３７

，

１５５

，

６４４．１３

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回购方案， 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2018年 11 月 14 日 星期三

(上接 B41版)

电话：（0571）85267500

传真：（0571）85269200

联系人：胡璇

客户服务电话：（0571）86655920

网址：www.cd121.com

（112）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号院 6号楼 2单元 21层 22250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 SOHO塔 2B座 2507

法定代表人：钟斐斐

电话：（010）61860688

传真：（010）61840699

联系人：戚晓强

客户服务电话：400-0618-518

网址：https://danjuanapp.com/

（113）凤凰金信（银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万寿路 142号 14层 1402(750000)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紫月路 18号院朝来高科技产业园 18号楼 (100000)

法定代表人：程刚

电话：（010）58160168

传真：（010）58160173

联系人：张旭

客户服务电话：400-810-5919

网址：www.fengfd.com

（114）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路 16号东方科技大厦 18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路科兴科学园 B3单元 7楼

法定代表人：赖任军

电话：（0755）66892301

传真：（0755）66892399

联系人：张烨

客户服务电话：400-9500-888

网址：www.jfzinv.com

（115）上海朝阳永续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上丰路 977号 1幢 B座 812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碧波路 690号 4号楼 2楼

法定代表人：廖冰

电话：（021）80234888

传真：（021）80234898

客户服务电话：400-699-1888

网址：www.998fund.com

（116）格上富信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19号楼 701内 09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19号楼 701内 09室

法定代表人：李悦章

电话：（010）85594745

传真：（010）65983333

联系人：张林

客户服务电话：400-066-8586

网址：www.igesafe.com

（117）苏州财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华佗路 99号 6幢 1008室

办公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苏站路 1599号 7号楼 1101室

法定代表人：高志华

电话：(0512)� 68603767

传真：(0512)� 68603767

联系人：马贇

客户服务电话：(0512)� 68603767

网址：www.cai6.com

（118）中民财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00号 7层 05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1号楼 27层

法定代表人：弭洪军

电话：（021）33355392

传真：（021）63353736

联系人： 茅旦青

客户服务电话：400-876-5716

网址： www.cmiwm.com

（119）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 33号 11楼 B座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33号 9楼

法定代表人： 王廷富

电话：021-50712782

传真：021-50710161

联系人： 徐亚丹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0203

网址： www.520fund.com.cn

（120）天津万家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 1988号滨海浙商大厦公寓 2-2413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5层

法定代表人：李修辞

电话：（010）59013828

传真：（010）59013707

联系人：王芳芳

客户服务电话：010-59013842

网址：http://www.wanjiawealth.com/

（121）上海挖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799号 5层 01、02、03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799号 5层 01、02、03室

法定代表人： 胡燕亮

电话：（021）50810687

传真：（021）58300279

联系人： 李娟

客户服务电话：（021）50810673

网址：www.wacaijijin.com

（122）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 53层 5312-15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1号金地中心 A座 6层

法定代表人： 赵学军

电话：（021）38789658

传真：（021）68880023

联系人： 王宫

客户服务电话：400-021-8850

网址： www.harvestwm.cn

场内代销机构是指由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以下简称“有资格的上证所会员” )，名

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号

法定代表人：周明

电话：（010）50938617

传真：（010）50938907

联系人：周莉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浦东南路 256号华夏银行大厦 1405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南路 256号华夏银行大厦 1405室

负责人：廖海

电话：（021）51150298

传真：（021）51150398

联系人：廖海

经办律师：梁丽金、刘佳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 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202号普华永道中心 11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丹

联系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联系人：朱宏宇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朱宏宇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金融市场的运行趋势，自上而下进行宏观分析，自下而上精选

个券，在控制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前提下，主要通过投资承担一定信用风险、具有较高

息票率的债券，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长。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债券、股票、权证

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其中股票投资仅限于参与新股认购和

可转债转股获得的股票，权证投资仅限于参与可分离转债申购而获得的权证，即本基金不从二级市

场购买股票或权证。 本基金通过新股认购策略所认购新发行股票，在其上市后持有时间不超 60 个

交易日， 所持可转换债券转股后的股票持有时间不超过 5个交易日， 通过可转债认购所获得的权

证，在其上市后持有时间不超过 20个交易日。 本基金的投资对象重点为承载一定信用风险、具有较

高息票率的债券，包括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次级债、资产支持证券（含资产收益计划）、可

转换债券等以企业为主体发行的债券。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

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企业债、公司债、短

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可转换债券等）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80%-100%，其中次级债、资

产支持证券（含资产收益计划）和可转换债券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0-40%，基金保留的现金以及投

资于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

付金、存出保证金和应收申购款等；股票、权证等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0-20%，其中权证资产占

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0-3%。 在基金实际管理过程中，本基金具体配置比例由基金管理人根据中

国宏观经济情况和证券市场的阶段性变化做主动调整， 以求基金资产在各类资产的投资中达到风

险和收益的最佳平衡，但比例不超出基金合同约定的限定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充分发挥基金管理人的研究优势，将严谨、规范化的基本面研究分析与积极主动的投资

风格相结合，在分析和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金融市场运行趋势的基础上，动态调整大类金融资

产比例，自上而下决定债券组合久期、期限结构配置及债券类别配置；同时在对企业债券进行信用

评级的基础上，综合考量企业债券（含公司债、企业短期融资券）的信用评级以及包括其它券种在

内的债券流动性、供求关系、收益率水平等因素，自下而上地配置债券类属和精选个券。通过综合运

用骑乘操作、套利操作、新股认购等策略，提高投资组合收益。

1、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采用“自上而下” 的多因素分析决策支持系统，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形成对不同

类属市场的预测和判断，确定债权类证券、股权类证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的配置比例，并随着各类证

券风险收益特征的相对变化，动态调整类属资产的投资比例，以规避或控制市场风险，提高基金收

益率。

2、久期管理策略

久期管理策略是债券型基金最基本的投资策略。 久期管理策略在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策

略，其目的在于通过合理的久期控制实现对利率风险的有效管理。

在全球经济的框架下，本基金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及其引致的财政、货币政策变化做出

判断，密切跟踪 CPI、PPI、汇率、M2等利率敏感指标，运用数量化工具，对未来市场利率趋势进行分

析与预测，并据此确定合理的债券组合久期。

具体而言，基金管理人通过以下几方面的分析来确定债券组合的目标久期：

（1）宏观经济环境分析：通过对宏观经济数据如月度、季度进出口增长率、消费增长率、投资增

长率等的跟踪与分析，预测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合理预期当前经济运行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

针对当前的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 合理预期中央政府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取向以及当前利率在利率

周期中所处的阶段。

（2）市场利率变动趋势分析：基于利率周期运行阶段的预期，密切关注月度 CPI、PPI 等物价指

数、准备金比率、货币供应量、信贷、汇率等金融运行数据、投资、贸易顺差、工业增加值等实体经济

运行数据以及就业数据等等央行货币政策所监控的目标数据的变化， 预测法定利率在时间与空间

上的变动与趋势。 根据法定利率的变化，分析投资人心理与市场供求关系以及流动性等的变化，合

理预期市场利率、债券收益率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可能变动。

（3）目标久期分析：根据法定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变动趋势、所处利率周期的阶段，结合当期的

债券收益率水平，确定组合目标久期。 原则上，在利率上行通道中，通过缩短目标久期规避利率风

险；在利率下行通道中，通过延长目标久期分享债券价格上涨的收益。

3、企业债投资策略

企业债投资策略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利率风险管理与自下而上的信用风险管理相结合的策略，

是本基金最主要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所指企业债券，包括公司债和企业短期融资券。

本基金通过宏观经济运行、企业发展前景、企业偿债能力、建设项目质量等多重因素的综合考

量对企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并在信用评级的基础上，建立企业债债券池；然后基于既定的目标久

期、信用利差精选个券进行投资。

具体而言，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对企业债券进行投资管理：

（1）信用评级分析：本基金首先将企业债划分成短期企业债券（含企业短期融资券）和中长期

企业债券（含中长期公司债），分别建立短期企业债券和中长期企业债券的信用评级指标体系，然

后再利用信用评级指标体系给发行主体和标的债券打分， 给出企业债基于其综合得分的信用评级

等级。

（2）筛选企业债券：本基金将企业债的信用评级分成五级（见下表），而仅将信用评级在 3 级

以上的债券纳入备选债券池（其中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和银行担保的信用评级为 AAA

级或等同于 AAA级的债券，自动纳入备选债券池）。 本基金基金经理可直接按流程、按权限从备选

债券池中选择债券进行投资。备选债券池外债券，信用评级为 2级的企业债在信用评级没有改善迹

象前限制投资，在投资评级出现改善趋势时，可以按流程、按权限少量投资；信用评级为 1 级的企业

债禁止投资。

信用评级 综合得分 定义 投资建议

5

［

90

，

100

） 信用风险小 可投资

4

［

80

，

90

） 信用风险较小 可投资

3

［

60

，

80

） 信用风险中 可投资

2

［

40

，

60

） 信用风险大 限制投资

1

［

0

，

40

） 信用风险很大 禁止投资

3）信用利差分析：鉴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信用利差之谜” 现象的广泛存在，信用产品本金损

失率对信用利差解释力不高。本基金将根据中国企业债市场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市场效率不高的现

状，密切关注供求关系、税收、利率、投资人结构与行为以及市场的深度、广度和制度建设等因素对

信用利差的影响，对个券进行有效的信用利差交易。

4、资产支持证券（含资产收益计划）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宏观经济、提前偿还率、资产池结构以及资产池资产所在行业景气变化等因素的

研究，预测资产池未来现金流变化；通过研究标的证券发行条款，预测提前偿还率变化对标的证券

的久期与收益率的影响，同时密切关注流动性对标的证券收益率的影响。 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

率曲线、个券选择以及把握市场交易机会等积极策略，在严格控制风险的情况下，结合信用研究和

流动性管理，选择风险调整后收益高的品种进行投资，以期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5、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

可转换债券是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的投资品种，兼具股性和债性的双重特征。 一方面，本基金

可转换债券股性的研究将完全依托于公司投研团队对标的股票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结合金融工程

师的可转债定价模型，充分考虑转债发行后目标转债标的股票股价波动率可能出现的变化，对目标

转债的股性进行合理定价。 另一方面，对于本基金可转换债券债性的研究，将通过引进公司企业债

券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对可转换债券的发行主体及标的债券进行信用评级，并在信用评级的基础上

对其进行合理定价。 通过对标的转债股性与债性的合理定价，力求选择被市场低估的品种，来构建

本基金可转换债券的投资组合。

6、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股票投资策略包括新股认购策略和可转换债券转股策略。

（1）新股认购策略

本基金认为股票一、二级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价差是暂时现象，因此，股票投资策略只是一种

阶段性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分析影响股票一级市场资金面的相关市场风险收益特征的变化、 股票发行政策

取向（如扩容节奏、发行市盈率与二级市场市盈率的差距），预测新股一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并

据此进一步预测认购新股中签率和新股的收益率变动趋势；同时，借助公司投资平台行业研究员的

研究建议，预测拟认购新股的中签率和认购收益率，确定合理规模的资金、精选个股认购，实现新股

认购收益率的最大化。

（2）可转换债券转股策略

本基金在进行可转换债券投资时， 面对可能出现可转换债券与正股之间存在套利机会的现象

或者出现可转换债券流动性暂时不足的现象，采用可转换债券转股策略，即将持有的可转换债券在

转换期内转股抛售，以更好的保护基金投资人利益、实现基金可转换债券投资收益最大化。

本基金通过新股认购策略所认购新发行股票，在其上市后持有时间不超 60 个交易日，所持可

转换债券转股后的股票持有时间不超过 5个交易日； 本基金累计持有股票余额不超过基金资产净

值的 20%。

7、权证投资策略

与新股认购策略一样，本基金认为权证投资策略也是一种阶段性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权证投资以权证的市场价值分析为基础，配以权证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以

主动的科学投资管理为手段，充分考虑权证资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收益特征，通过资产配置、

品种与类属选择，追求当期稳定的基金资产收益。

本基金通过可转债认购所获得的权证，在其上市后持有时间不超过 20个交易日。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本基金的整体业绩比较基准采用：

中债企业债总指数

如果上述基准指数停止计算编制或更改名称，或者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又或者市场推出更

具权威、且更能够表征本基金风险收益特征的指数,则本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经与本基金托管人协

商同意后调整本基金的业绩评价基准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及时公告，但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一只债券型基金，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属于中等风险的品种，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

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8年 7月 17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

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报告期为 2018年 4月 1日起至 6月 30日。 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师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

比例（

%

）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406,167,965.12 94.34

其中：债券

399,167,965.12 92.72

资产支持证券

7,000,000.00 1.63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000,000.00 0.46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2,128,754.16 2.82

8

其他资产

10,221,590.00 2.37

9

合计

430,518,309.28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通过港股通投资的股票。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48,708,291.60 14.76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48,708,291.60 14.76

4

企业债券

139,463,000.00 42.27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177,536,000.00 53.80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33,460,673.52 10.14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399,167,965.12 120.97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1 180205 18

国开

05 300,000 31,461,000.00 9.53

2 101759063

17

兆润投资

MTN001

300,000 30,057,000.00 9.11

3 101754060

17

丰台国资

MTN001

300,000 29,982,000.00 9.09

4 143179 17

杭金

02 300,000 29,817,000.00 9.04

5 101761021

17

拱墅经投

MTN001

300,000 29,574,000.00 8.96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份）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

）

1 123935 15

濮热

03 40,000 4,000,000.00 1.21

2 116239 16

惠通

A3 30,000 3,000,000.00 0.91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

前一年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和处罚。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21,939.69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2,387,974.43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6,292,700.35

5

应收申购款

1,518,975.53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0,221,590.00

（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1 132004 15

国盛

EB 9,372,462.10 2.84

2 123006

东财转债

3,608,100.00 1.09

3 128019

久立转

2 2,947,833.90 0.89

4 123002

国祯转债

2,495,149.72 0.76

5 128024

宁行转债

1,046,100.00 0.32

6 128020

水晶转债

918,500.00 0.28

7 128027

崇达转债

557,216.50 0.17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2018年 6月 30日，所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师审计。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

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

于所列数字。

1、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A/B

类

过去三个月

0.67% 0.11% -0.47% 0.07% 1.14% 0.04%

2018

年上半

年度

2.83% 0.11% -0.05% 0.05% 2.88% 0.06%

2017

年度

-0.26% 0.06% -9.85% 0.09% 9.59% -0.03%

2016

年度

-1.72% 0.12% -7.89% 0.11% 6.17% 0.01%

2015

年度

9.60% 0.22% 1.57% 0.08% 8.03% 0.14%

2014

年度

19.84% 0.24% 5.92% 0.12% 13.92% 0.12%

2013

年度

0.24% 0.31% -2.96% 0.09% 3.20% 0.22%

2012

年度

10.74% 0.21% 2.90% 0.08% 7.84% 0.13%

2011

年度

-5.74% 0.33% -0.78% 0.11% -4.96% 0.22%

2010

年度

5.57% 0.35% 0.51% 0.10% 5.06% 0.25%

2009

年度

6.97% 0.43% -3.45% 0.11% 10.42% 0.32%

2008

年度

（自基金合

同生效日起

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13.04% 0.20% 9.84% 0.30% 3.20% -0.10%

C

类

过去三个月

0.56% 0.11% -0.47% 0.07% 1.03% 0.04%

2018

年上半

年度

2.61% 0.11% -0.05% 0.05% 2.66% 0.06%

2017

年度

-0.69% 0.06% -9.85% 0.09% 9.16% -0.03%

2016

年度

-2.13% 0.12% -7.89% 0.11% 5.76% 0.01%

2015

年度

9.13% 0.22% 1.57% 0.08% 7.56% 0.14%

2014

年度

19.35% 0.24% 5.92% 0.12% 13.43% 0.12%

2013

年度

-0.21% 0.31% -2.96% 0.09% 2.75% 0.22%

2012

年度

10.24% 0.21% 2.90% 0.08% 7.34% 0.13%

2011

年度

-6.13% 0.33% -0.78% 0.11% -5.35% 0.22%

2010

年度

5.11% 0.35% 0.51% 0.10% 4.60% 0.25%

2009

年度

6.50% 0.43% -3.45% 0.11% 9.95% 0.32%

2008

年度

（自基金合

同生效日起

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12.66% 0.20% 9.84% 0.30% 2.82% -0.10%

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

比较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2008年 3月 31日至 2018年 6月 30日）

1．交银增利债券 A/B

注：本基金建仓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的 6个月。 截至建仓期结束，本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

例符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2．交银增利债券 C

注：本基金建仓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的 6个月。 截至建仓期结束，本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

例符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8、本基金从 C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9、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时从其规定。

本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基金财产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6%的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

下：

H＝E×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

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2%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

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若遇法定节

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3）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2、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

投资人申购 A类基金份额收取前端申购费用，即在申购时支付申购费用，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

申请单独计算。 投资人申购 B类基金份额收取后端申购费用，即在赎回时才支付相应的申购费用，

该费用随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递减。 投资人申购 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而是从该类别基

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目前场内交易只支持 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

A/B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 A/B类基金份额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

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结算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A

类基金份额前端申购费率

50

万元以下

0.8%

50

万元（含）至

100

万元

0.6%

100

万元（含）至

200

万元

0.5%

2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

0.3%

500

万元（含）以上 每笔交易

1000

元

本基金 B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

B

类基金份额后端申购费率

1

年以内（含）

1.0%

1

年至

3

年（含）

0.6%

3

年至

5

年（含）

0.4%

5

年以上

0.0%

持有 A/B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因红利自动再投资而产生的 A/B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

购费用。

本基金自 2013年 4月 11日起， 对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

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

养老基金等，具体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

以及集合计划。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本公司将发布临时公告

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特定申购费率如下表：

特定申购费率

（

A

类基金份额）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特定申购费率

50

万元以下

0.32%

50

万元（含）至

100

万元

0.18%

100

万元（含）至

200

万元

0.10%

2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

0.06%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 每笔交易

1000

元

有关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的具体规定以及活动时间如有变化， 敬请投资人留意本公

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投资者通过直销机构交易享有如下费率优惠， 有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

时间如有变化， 敬请投资者留意本基金管理人的有关公告， 届时费率优惠相关事项以最新公告为

准：

1）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办理本基金 A/B类基金份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享受申购费率

一折优惠；对上述实施特定申购费率的养老金客户而言，以其目前适用的特定申购费率和上述一般

申购费率的一折优惠中孰低者执行。若享有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率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2）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本基金 A/B类基金份额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的个人投资者享受申购费率及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赎回费率标准不变。具体优惠费率请参见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列示的网上直销交易平台申购费率表、定期定额投资费率表或相关公告。

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业务已开通的银行卡及各银行卡交易金额限额请参阅本公司网站。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和限额要求， 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提前进

行公告。

（2）申购份额的计算

1）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

申购总金额 =申请总金额

净申购金额 =申购总金额 /（1+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申购总金额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例一：某投资人投资 4万元申购本基金的 A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为 0.8%，假设申购当日 A/B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0400元，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申购总金额＝40,000元

净申购金额 =40,000/（1+0.8%）=39,682.54元

申购费用 =40,000-39,682.54=317.46元

申购份额 =（40,000-317.46）/1.0400=38,156.29份

如果投资人是场内申购，申购份额为 38,156份，其余 0.29份对应金额返回给投资人。

2）B类基金份额的申购

申购总金额 =申请总金额

申购份额＝

当投资人提出赎回时，后端认购费用的计算方法为：

后端申购费用＝赎回份额×T日 A/B类基金份额净值×后端申购费率

例二：某投资人投资 4 万元申购本基金的 B 类基金份额，假设申购当日 A/B 类基金份额净值

为 1.0400元，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申购份额＝40,000/1.0400＝38,461.54份

即： 投资人投资 4 万元申购本基金的 B 类基金份额， 假设申购当日 A/B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0400元，则可得到 38,461.54份 B类基金份额，但其在赎回时需根据其持有时间按对应的后端申购

费率交纳后端申购费用。

3）C类基金份额的申购

如果投资人选择申购 C类基金份额，则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申购总金额 =申请总金额

申购份额 =申购总金额 /T日 C类基金份额净值

例三：某投资人投资 4 万元申购本基金的 C 类基金份额，假设申购当日 C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0400元，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申购份额＝40,000/1.0400＝38,461.54份

即：投资人投资 4万元申购本基金的 C类基金份额，假设申购当日 C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0400

元，则其可得到 38,461.54�份 C类基金份额。

（3）赎回费用

赎回费用由 A/B/C 类基金份额赎回人承担，赎回费用的 25%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

结算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投资人赎回 A/B/C类基金份额收取赎回费用，该费用随基金份额的

持有时间递减。其中，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不低于 1.5%的赎回费并全额计

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 A/B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A/B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7

日以内

1.5%

7

日（含）至

1

年（含）

0.1%

1

年至

2

年（含）

0.05%

2

年以上

0.0%

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C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7

日以内

1.5%

7

日以上（含）

0

（4）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并扣除相应的费用， 赎回金额

单位为元，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1）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

如果投资人赎回 A类基金份额，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费用 =赎回份额×T日 A/B类基金份额净值×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赎回份额×T日 A/B类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例一：某投资人赎回 1 万份 A 类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0.10%，假设赎回当日 A/B 类基

金份额净值是 1.0160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费用 =� 10,000×1.0160×0.10%＝10.16元

赎回金额 =� 10,000×1.0160-10.16＝10,149.84元

即：投资人赎回本基金 1万份 A类基金份额，假设赎回当日 A/B 类基金份额净值是 1.0160 元，

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10,149.84元。

2）B类基金份额的赎回

如果投资人赎回 B类基金份额，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额＝赎回份额×T日 A/B类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认（申）购费用＝赎回份额×认（申）购日 A/B类基金份额净值×后端认（申）购费率

赎回费用＝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额－后端认（申）购费用－赎回费用

例二：某投资人赎回 1 万份 B 类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0.05%，假设赎回当日 A/B 类基

金份额净值是 1.0160 元， 投资人对应的后端申购费是 0.6%， 申购时的 A/B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0100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总额 =10,000×1.0160=10,160元

后端申购费用 =10,000×1.0100×0.6%=60.60元

赎回费用 =10,160×0.05%=5.80元

赎回金额 =10,160-60.60-5.80=10,093.60元

即：投资人赎回本基金 1 万份 B 类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0.05%，假设赎回当日 A/B 类

基金份额净值是 1.0160 元， 投资人对应的后端申购费是 0.6%， 申购时的 A/B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0100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10,093.60元。

3）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

投资人赎回 C类基金份额，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金额 =赎回份数×赎回当日 C类基金份额净值

例三：某投资人赎回本基金 1 万份 C 类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0，假设赎回当日 C 类基

金份额净值是 1.2500�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金额 =10,000×1.2500=12,500�元

即：投资人赎回本基金 1�万份 C类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0，假设赎回当日 C 类基金份

额净值是 1.2500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12,500元。

（5）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A类和 B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C 类基

金资产净值的 0.4%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年销售费率÷当年天数

H为 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为 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 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

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6）转换费

1）每笔基金转换视为一笔赎回和一笔申购，基金转换费用相应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及转出、

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2）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及归入基金资产的比例按照各基金最新的更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

定的赎回费率和计费方式收取。

3）前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

从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或前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前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 收取前端

申购补差费用；从前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前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转换，

不收取前端申购补差费用。 申购补差费用原则上按照转出确认金额对应分档的转入基金前端申购

费率减去转出基金前端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按照转出确认金

额分档，并随着转出确认金额递减。

4）后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

从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或后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后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 不收取后

端申购补差费用，但转入的基金份额赎回的时候需全额收取转入基金的后端申购费；从后端申购费

用高的基金向后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转换，收取后端申购补差费用，且转

入的基金份额赎回的时候需全额收取转入基金的后端申购费。 后端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出份额持

有时间对应分档的转出基金后端申购费率减去转入基金后端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5）网上直销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

为更好服务投资者，本基金管理人已开通基金网上直销业务，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网上直销

交易平台” 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其中部分转换业务可享受转换费率优惠，优惠费率只适用于转出与

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用，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无优惠。可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的转换业务范

围及转换费率优惠的具体情况请参阅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具体转换费率水平请参见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fund001.com）列示的相关转换费率表或相

关公告。

6）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对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进行调整，并应于

调整后的收费方式和费率在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

告。

（7）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1）前端收费模式下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及举例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的基金份额×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转出确认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 转入确认金额×对应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

（1+对应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注：对于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补差费用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固定金额的申购补

差费）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转入确认金额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A）/转换申请当日转

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A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待支付收益（仅限转出基金为

货币市场基金的情形，否则 A为 0）。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误差部分

归基金财产。

例一：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趋势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100,000份，持有期半年，转换申请当日

交银趋势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10元，交银成长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2.2700元。若该投资者将 100,000

份交银趋势前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成长前端基金份额，则转入交银成长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100,000×1.010=101,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101,000×0.5%=505元

转入确认金额 =101,000-505=100,495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100,495×0/（1+0）=0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100,495-0）/2.2700=44,270.93份

例二：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增利 A类基金份额 1,000,000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

利 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200元，交银趋势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10元。 若该投资者将

1,000,000份交银增利 A类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趋势前端基金份额， 则转入交银趋势确认的基金份

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1,000,000×1.0200=1,020,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1,020,000×0.05%=510元

转入确认金额 =1,020,000-510=1,019,49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1,019,490×0.5%/（1+0.5%）=5,072.09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1,019,490-5,072.09）/1.010=1,004,374.17份

例三：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100,000 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

利 C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2500元，交银精选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2.2700元。 若该投资者将 100,000份

交银增利 C类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精选前端基金份额，则转入交银精选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100,000×1.2500=125,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0元

转入确认金额 =125,000-0=125,00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125,000×1.5%/（1+1.5%）=1,847.29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125,000-1,847.29）/2.2700=54,252.30份

例四：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货币 A 级基金份额 100,000 份，该 100,000 份基金份额未结转的待支

付收益为 61.52元，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利 A/B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2700 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 1.00元。若该投资者将 100,000份交银货币 A级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增利 A类基金份额，则

转入确认的交银增利 A类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100,000×1.00=100,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0元

转入确认金额 =100,000-0=100,00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100,000×0.8%/（1+0.8%）=793.65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100,000-793.65+61.52）/1.2700=78,163.68份

2）后端收费模式下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及举例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的基金份额×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转出确认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转入确认金额×对应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转入确认金额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A）/转换申请当日转

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A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待支付收益（仅限转出基金为

货币市场基金的情形，否则 A为 0）。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误差部分

归基金财产。

例五：某投资者持有交银主题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100,000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

日交银主题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2500元，交银稳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2.2700元。若该投资者将 100,

000份交银主题后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稳健后端基金份额，则转入交银稳健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100,000×1.250=125,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125,000×0.2%=250元

转入确认金额 =125,000-250=124,75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124,750×0=0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124,750-0）/2.2700=54,955.95份

例六：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先锋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100,000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

日交银先锋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2500元， 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元。 若该投资者将 100,

000份交银先锋后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货币，则转入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100,000×1.250=125,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125,000×0.2%=250元

转入确认金额 =125,000-250=124,75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124,750×1.2%=1497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124,750-1497）/1.00=123,253.00份

例七：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蓝筹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100,000份，持有期三年半，转换申请当

日交银蓝筹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0.8500元，交银增利 B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500。若该投

资者将 100,000份交银蓝筹后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增利 B 类基金份额， 则转入交银增利 B 类基

金份额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100,000×0.850=85,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85,000×0=0元

转入确认金额 =85,000-0=85,00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85,000×0.2%=170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85,000-170）/1.0500=80,790.48份

例八：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货币 A 级基金份额 100,000 份，该 100,000 份基金份额未结转的待支

付收益为 61.52元，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利 B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1.2700 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 1.00元。 若该投资者将 100,000份交银货币 A级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增利 B类基金份额，则转

入确认的交银增利 B类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 =100,000×1.00=100,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0元

转入确认金额 =100,000-0=100,00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100,000×0=0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 =（100,000-0+61.52）/1.2700=78,788.60份

（8）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调整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

最新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

的费率开始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

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四）基金管理费、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协商调整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

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或改变收费模式。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

率或在不提高整体费率水平的情况下改变收费模式， 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

过。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模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

定媒体上公告。

（五）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总体更新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办法》、《信息披露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一） 更新了“重要提示”中相关内容。

（二）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中相关内容。

（三）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中相关内容。

（四）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 中相关内容。

（五）更新了“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中相关内容。

（六）更新了“九、基金的转换” 中相关内容。

（七）更新了“十、基金的投资”中相关内容，数据截止到 2018年 6月 30日。

（八）更新了“十一、基金的业绩” 中相关内容，数据截止到 2018年 6月 30日。

（九）更新了“二十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中相关内容。

（十）更新了“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中本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期间，涉及本基金的相关信息

披露。

（十一）更新了“二十四、招募说明书的存放及查阅方式” 中相关内容。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